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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冯梅：本院受理王友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案，现依法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举证通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经60日
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30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毕节利恒装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何芋
樵诉被告左凯鹏、毕节尚易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毕节利恒装饰有限公司及第三人周建装
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法律
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
日下午3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樊雷：本院受理(2021)黔0502民初13550号原
告周士诉被告樊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
证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下午3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蓝家饶：本院受理刘延华诉你、毕节市振华房
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都龙行九州房地
产顾问有限公司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502民初
482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无锡劲旺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锡山区锡
北镇润龙摩配加工厂诉你方分期付款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
苏0205民初20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东港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闫光辉、无锡劲旺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无
锡川海机电有限公司诉你们分期付款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苏0205民初201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港人民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闫光辉：本院受理无锡晶荟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诉你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05民初1888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港人民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李虎：本院受理的(2021)川1322民初2174号原告
四川营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李虎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方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李虎在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四川营山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信用卡(卡
号：6250972110020306)透支本金11999.65元及
利息(利息包括：2021年9月2日之前的利息为
1965.75元及自2021年9月2日起至款偿清之日
止，以下欠的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18%计算的利息总和)；二、被告李虎于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四川营
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约金等其他
费用3172.17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张凯：本院受理原告马文兴与被告张凯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382民初375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荆人民法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7407号 程秋林：本院受理原
告林迅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20日。本案定于
2022年1月11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小法庭一
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普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通海县支行与被告普英(2021)云0423民初
1079、1080号信用卡纠纷两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
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4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号小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王兆祥：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通海县支行与被告王兆祥(2021)云
0423民初1081号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10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号小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罗建春：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通海县支行与被告罗建春(2021)云
0423民初1433号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25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号小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王雪椿：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通海县支行与被告王雪椿(2021)云
0423民初1643、1644号信用卡纠纷两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
4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号小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林艳芬：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通海县支行与被告林艳芬(2021)云
0423民初1647号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0：
0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号小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丁春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通海县支行与被告丁春梅(2021)云
0423民初1766号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0：
15(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号小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张艳萍：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通海县支行与被告张艳萍(2021)云
0423民初1767号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0：
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号小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许月：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通海县支行与被告许月(2021)云0423民
初1768号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
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0：45(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2号小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甘云华、杨兰：本院受理原告云南通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甘云华、杨兰
(2021)云0423民初1426号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
成员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10：5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号小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张成春、杜永平、王光海、钱磊：本院受理原
告云南通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张成春、杜永平、王光海、钱磊(2021)云
0423民初1575号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通
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11：1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号小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李世垚：本院受理原告云南通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李世垚(2021)云0423
民初1659号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1：25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号小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沐磊、沐艳辉：本院受理原告云南通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沐磊、沐艳辉
(2021)云0423民初1663号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
成员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11：35(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号小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陈旭、上海泉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田方高与被告陈旭、上海泉宜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2021 )皖0422民初
5079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安徽新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孙克仙、宣云、
安徽文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章万明与你们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2021)
皖0422民初5151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15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2021)皖1525破3号 本院根据柯贤亮的申请于
2021年9月13日裁定受理霍山县海源水电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1年9月28日指定安
徽金六州律师事务所为霍山县海源水电有限
公司管理人。霍山县海源水电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在2021年11月30日前，向霍山县海源水
电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霍山县衡山镇
中兴南路3号；联系人：李从杰15855912181，陈欣
欣15305643503)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
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霍山县海源水电有
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霍山
县海源水电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本院定于2021年12月10日上午9时在霍山
县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龙占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市分公司与龙占历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
案，案号为(2021)粤0303民初26093号。根据《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
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
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
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以及《民事
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有
关规定，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现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指定举证期限通知
书、直播庭审活动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天即视为送达。你应在公告期届
满之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答辩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提出副本，并于答辩期届满之
日起七日内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定于2022年
01月05日10时30分在第十八法庭公开审理本
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王相锋、肖剑峰：本院受理王建付诉你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鄂0984民初644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城关法庭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孝感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
刘锋：本院受理熊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
陈大辉：本院受理曾玉梅诉你同居关系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
武侠：本院受理支洪梅诉你、武长亮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依法缺席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辽0115民初351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于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刘二堡法
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从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骆宪辉：本院受理丁娇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依法缺席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辽0115民初250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于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刘二堡法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从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刘建明：本院受理王艳冲诉你离婚一案已依
法缺席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
0115民初106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于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刘二堡法庭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从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沈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蒋跃华：原告温州瑞泰化纤有限公司诉你、蒋
月卿芳买卖合同纠纷案(2021)浙0381民初9556
号，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
于2022年1月17日14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15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判。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宁波优可汽配有限公司：原告瑞安市金瑞胶
水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案(2021)浙0381
民初9911号，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
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
2022年1月17日14时4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14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判。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田地：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张晶与被执行人
承德卓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20)冀0826民初
3039号民事判决书，因被执行人未经清算即
办理注销登记，现本院依法追加该公司唯一
股东田地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1 )冀
0826执1715号执行裁定。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视为送达。

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邱启明：本院受理闫志强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吉0581民
初16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曙光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本案适用
小额诉讼程序审理，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
王双健：本院受理田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83民
初36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北城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胡平、陶自成：本院受理喻江林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1)鄂0683民初4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襄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王彩锋：本院受理田川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83民
初35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北城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汤鑫霖：本院受理宋孝伟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吴拥波、晋丽：本院受理枣阳市中兴法律服务
所诉你二人法律服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1)鄂0683民初5029号起诉状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刘春平、李真艮、刘华超：本院受理雷梅芝与
你们买卖合同纠纷再审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民事申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张金伟：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枣阳市支行诉潘开香、张兆斌及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鄂0683民初3864号民事裁定书、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合议庭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3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凡勇：本院受理湖北枣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83民初
25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襄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官街华：原告瑞安市亿华鞋材有限公司诉你、
黄芳买卖合同纠纷案(2021)浙0381民初9588
号，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
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2022
年1月14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3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判。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王兴跃：本院受理原告张友明诉你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0628民初
4231号案件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举证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和开庭
传票各一份。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定于2021年12月15日10时在本院龙安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
沈春姣：本院受理吕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
安徽省好和家具有限公司、孙金伟：本院受理
马玉诉你们及孙金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发区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阜阳佳管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连根根：本
院受理刘安武诉你们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
民初37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来本院开发区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阜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7月17日刊登的被告为“朱宁
见”的公告中？被告更正为“朱见宁”。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范萍：原告李晓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应诉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裁判。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彭伟强：原告廖志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2021)粤1427民初782号，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当事人须知、
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15：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彭伟强：原告丘春巧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2021)粤1427民初781号，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当事人须知、
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15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王灿霞：本院受理陈德怀诉你离婚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定于2021年12月14日9：30在本院青杠塘法庭审
判庭(绥阳县青杠塘镇政府旁)开庭审理。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黄 泽 清 3 5 0 5 2 5 1 9 8 0 0 7 2 3 2 5 1 9 、刘 宁 一
3 5 0 5 2 5 1 9 6 7 0 8 1 9 6 2 1 6 、黄 泽 兴
350525198706302512：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陈文
兴、刘文森与被申请人黄泽清、刘宁一、黄泽
兴民间借贷纠纷仲裁案，案号为[2020]泉仲
晋字330号。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泉州仲
裁委员会裁决书，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前来本会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泉州仲裁委员会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谢新军(公民身份号码：3326231974****5950)、
张蔷(公民身份号码：2106241988****5845)：
你们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从事医疗
美容活动一案，已调查终结。本局拟对温岭市
石塘恩尚美化妆品店、谢新军、张蔷作出责令
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壹万壹
仟叁佰玖拾叁元整(11393元)、罚款人民币陆仟
捌佰元整的行政处罚。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温卫医罚告〔2021〕153号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
局领取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对上述处罚有异议的，你有权在本告知
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向本局进行陈述、申辩
或五日内向本局书面提出听证要求，逾期视
为放弃听证和陈述申辩权利。

温岭市卫生健康局
2021年10月11日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2021)川0903民初1832号 龙燕秋、杨林林：本院
受理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与被告龙燕
秋、杨林林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0903民初183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解除原告
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与被告龙燕秋2019年3
月7日签订的《[新易贷]信用贷款额度申请和使
用合约》。二、被告龙燕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向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偿还
贷款本金124045.67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
为自2020年3月1日始，以借款本金124047.35元为
基数，以年利率22.5%为计算标准至本判决确
定的本金给付之日止。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
给付之日偿还本金，则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
之日止。三、驳回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对被告杨林林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原告中银
消费金融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
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为2 850元，保全费1 140
元，公告费1 450元，合计5 440元，由被告龙燕
秋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1307号 何晓岚：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与被
告何晓岚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0903民初1307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何晓岚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信用卡透支本金人
民币39 047 .04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
为：以实际尚欠透支本金为基数，自银行记
账日始按日利率万分之五为标准进行计算
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若未按本判决确
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利息应支付至本金
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遂宁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
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
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为780元，公告费为
1112元，共计1892元，由被告何晓岚负担。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2118号 王强：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与被告
王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采
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川0903民初2118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王强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遂宁分行信用卡透支本金人民币49235.05
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实际尚欠透支
本金为基数，自银行记账日始按日利率万分
之五为标准进行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
日。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
利息应支付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的其他
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为1
020元，公告费1 030元，合计2 050元，由被告王
强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7014号 朱伟宣：本院受理原
告秦大鹏与被告朱伟宣身体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诉讼请
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医药费33908.01元；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证据副本、举证通
知书、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9：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82民初1641号 赵训凯(身份证号码：
460007199311095010)：本院受理原告冯佳明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482民初1641号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82民初1769号 王立刚(身份证号
码：330621198808296332)：本院受理原告蒋海
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482民初1769
号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
尚永山：本院受理原告乔伟侠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皖0322民初13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主要内容如下：一、被告尚永山应偿还原告
乔伟侠借款20000元及利息(以20000元为基
数，支付自2018年2月25日至实际支付之日
止的利息，2020年8月19日之前按年利率18%
计付，2020年8月20日之后按年利率15.4%计
付)，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被
告尚永辉对上述第一项内容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被告尚永辉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
被告尚永山追偿；三、驳回原告乔伟侠的其
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尚永山、
尚永辉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蚌埠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2021)桂0123民初1178号 谢健政：本院受理原
告广西香蕉人农业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定于
2022年1月14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那桐人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县人民法院
马圣碧：本院受理李义能与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326民初157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且在
本本判决发生效力之前不得另行结婚。
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王智豪、李明丽：本院受理原告黎超平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己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鄂1222民初188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送达期满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通城县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1000号 赵卫忠、吕顺顺：
本院受理徐州市泉山区金羿通汽车租赁服
务部与被告赵卫忠、吕顺顺车辆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311民初1000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
催缴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2898号 周剑：本院受理冯良
宝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323民初2898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王集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3115号 卢岩：本院受理张华
修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323民初3115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王集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3054号 蒋宗坤：本院受理原
告朱正安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323民初305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王集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2750号 张克召：本院受理原
告许运娥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323民初2750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王集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5263号 余树兰：本院受理
原告翟苏安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苏1323民初5263号民事裁定
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王集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3518、3548号 赵吉、赵言言：
本院受理原告李娟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
和原告王金保诉你们追偿权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323民初
3518号民事判决书和(2021)苏1323民初354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王集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宿迁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冯运江：本院审理原告宜昌市西陵区宜陈钢
管扣件租赁站与被告湖北华信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被告冯运江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1)鄂0922民初116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大悟县人民法院
(2021)皖1282民初2733号 卜雪涛：本院受理
原告周讯诉被告石文雷、李欢欢和你民间借
贷纠份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法律规定，向
你送达本院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界首市人民法院
姜海洋：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春迎春路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曾仙：本院受理张志富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本人林静怡系北京市地石律师事务所
专职律师，律师执业证号11101202011248594。
2021年9月30日不慎将律师执业证遗失，特
此声明该证作废。

声明人：林静怡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张子光：本院受理蒙城县远航物流有限公司
诉你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
公告送达(2021)皖1622民初4530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亳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
刘飞：本院受理原告孔雪云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直接及邮寄均无法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送
达期满后15日、30日，并定于2021年12月10
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泗县人民法院
孙霞凌、丁瑞：本院受理孙宝同与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皖1324民初3889号民事裁定书、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6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泗县人民法院
王艳：本院受理原告阜阳大一室内装饰设计
工程有限公司与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皖1202民初87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第九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视为不上诉。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杨荣国：本院受理郭光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
0626民初5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
湖北向阳腾飞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方光洪诉你公司、张再洲、盛隆电气集团电力
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营商环境监
督卡。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3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贵州绿宝三废处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再审
申请人陈太新与被申请人徐盛昌、贵州金品
禾绿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王贵
金、贵州绿宝三废处理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定于送达期满后
第3日15时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杨广荣：本院审理原告邢莹莹诉你方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
苏0205民初31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上海韩起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无锡
邦固新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你方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 0 2 1 ) 苏
0205民初320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东港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孙亚娟、冯科、周祥妹：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华
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中心支公司
与被告孙亚娟、冯科、周祥妹保险人代位求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 1 )苏0205民初3362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港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杨会芳：原告徐建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0705民
初22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吴雄：原告成凤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 2 1 )皖
0705民初2735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黄云飞：本院受理原告张浩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泰兴市人民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陈娟：本院受理(2021)黔0502民初13051号原
告胡金军诉被告陈娟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
证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下午4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龚颖燕：本院受理原告蔡晓晴与你方民间借
贷纠纷(2021)皖0191民初6063号一案，因你方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各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
为送达，原告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
借款本金67万元，并支付利息(以67万元为基数
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3.85%计算至款清时止);
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等由被告承担。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30日内，逾期未答辩将自行承担不
利后果;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独任三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浙江麟胜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林加锋、郑
月琴：本院受理原告汤秋艳与被告林加锋、
浙江麟胜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江阴邦尔防
尘制品有限公司、第三人郑月琴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0)浙0382民初7339号民事判
决书及上诉状(江阴邦尔防尘制品有限公司
于2021年8月12日提出上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
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吴善通：本院受理原告胡超强与被告吴善通
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1 )浙
0382民初183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676号 广州博浩物流有
限公司、徐树强、王春阳：本院对原告信远融
资租赁(浙江)有限公司诉被告广州博浩物流
有限公司、徐树强、王春阳融资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1)浙0108民初1676
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
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33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4
月2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巴彦淖尔浩达绝缘
制品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
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
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
年 9 月 1 0 日 判 决 ：宣 告 号 码 3 1 3 0 0 0 5 1
46642848、金额5万元、出票人宁波金辰宝
品钢铁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道禾钢铁有
限公司、付款行临商银行宁波分行、出票日
期2021年2月18日、汇票到期日2021年8月18日
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
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38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6月2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焦作诚泰环保有限公司的
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汇票依
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9月10日判决：宣告
号码40200051 30696747、金额10万元、出票人
宁波昙易新材料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瑞景
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付款行宁波鄞州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西支行、出票日期
2021年2月19日、汇票到期日2021年8月19日的银
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该申
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45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6月22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南通凯普森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
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
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9月17日判决：
宣告号码31300051 46608657、金额5万元、出票
人宁波合盛磁业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美启
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银行宁波慈溪支
行、出票日期2021年1月21日、汇票到期日2021
年7月21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
告之日起，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56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7
月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沧州临港仁国化工有
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
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
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9月17日
判决：宣告号码31300051 46609524、金额2万
元、出票人宁波碧海蓝帆商贸有限公司、
收款人宁波贝亲商贸有限公司、付款行临
商银行宁波慈溪支行、出票日期20 2 1年1
月28日、汇票到期日2021年7月28日的银行
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该申
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57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7
月1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平阳县友邦化工有
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
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
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9月26日
判决：宣告号码31300051 50482363、金额2万
元、出票人宁波敦元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
宁波致润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付款行宁波东
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曙支行、出票日期
2021年3月8日、汇票到期日2021年9月8日的银
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该申
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58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7
月1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胶南市平安纺织配
件经销部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
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
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9月22
日判决：宣告号码32000051 24959911、金额5
万元、出票人宁波贝亲商贸有限公司、收款
人宁波荣邦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付款行宁波
海曙浦发村镇银行营业部、出票日期2020年
10月22日、汇票到期日2021年4月22日的银行
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该申
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59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7
月2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新昌县永波模具材
料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
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
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9月
28日判决：宣告号码31300051 46617454、金
额5万元、出票人浙江禾立钢铁有限公司、
收款人宁波和恩科技有限公司、付款行临
商银行宁波北仑支行、出票日期2021年1月
7日、汇票到期日2021年7月7日的银行承兑
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该申请人
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62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8月2
日受理了申请人永康市威恺五金制品有限公
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汇
票(号码30200053 27433005、金额10万元、出票人
宁波一昕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嘉兴市佳仁
商贸有限公司、付款行中信银行宁波分行账
务中心、出票日期2021年2月7日、汇票到期日
2021年8月7日)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
催告期间该申请人申请撤回公示催告。本院
于2021年9月18日作出(2021)浙0203民催62号民
事裁定，裁定终结本案的公示催告程序。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68号 申请人汾阳市丰峰
橡胶有限公司因遗失持有的银行汇票一份，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
法予以公告。该汇票号码31300051 46644032、
金额3万元、出票人浙江厚弘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收款人浙江甬上汇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付款行临商银行宁波分行、出票日期
2021年3月3日、汇票到期日2021年9月3日。
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本院将依法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